
天山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核意见

根据《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

公司规范运作》等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天山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14 日以书面、邮件的方式发出

召开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通知，并于 2025 年 11 月 18

日以现场结合视频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独立董事 3 人，实际出席独立董事 3 人，独立

董事陆正飞、孔伟平、李琛亲自出席了会议。与会独立董事共同推举

陆正飞为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的召集人和主持人。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

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对拟提交至董事会的相关事项进行了审核，并发表意见

如下:

一、关于增加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我们认为，公司增加 2025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公司生产

经营所必须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交易定价公允，交易

行为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股东会在审

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增加 2025 年日常关

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二、关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我们认为，公司 2026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是公司生产经营

所必须的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发展的需要，交易定价公允，交易行为



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股东会在审

议该事项时，关联股东需回避表决。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需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我们同意《关于 2026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计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

三、关于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

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我们认为，中国建材集团财务公司作为一家经中国银行业监督管

理委员会批准设立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可证》

《营业执照》;在其经营范围内为公司及其合并范围内的相关子公司

提供金融服务，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签署的《金融服

务协议》遵循平等自愿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

形，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

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因此，我们同

意《关于与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签署<金融服务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会审议。

四、关于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

评估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我们认为，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具有合法有效的《金融许

可证》《营业执照》；未发现财务公司存在违反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规定的情形，财务公司

的监管指标符合该办法的要求；财务公司的风险管理不存在重大缺陷。

公司与财务公司之间发生的关联存、贷款等金融业务目前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回避表决。因此，我们

同意《关于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持续评

估报告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五、关于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风险处置

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表决情况：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我们认为，公司制订的风险处置预案明确了公司风险处置机构及

职责，针对性提出了风险处置程序和风险处理方案，能够保障公司的

利益，维护资金安全，具有可行性，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尤其是中小股东和非关联股东的利益；符合法律、法规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该事项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应

回避表决。我们同意《关于在中国建材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

务的风险处置预案的议案》，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陆正飞、孔伟平、李琛

2025 年 11 月 18 日


